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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 

董事表現評估政策 

公司秘書部/董事會辦公室編制 

（版本日期：2025年 12月 18日） 

 

1. 目的 

 

本政策旨在建立一套科學、客觀、全面的董事表現評估機制，以提升董事會的
整體效能，確保董事履行職責，維護公司及股東的利益。通過定期評估，識別
董事的優勢與不足，為董事的培訓、發展以及董事會的結構優化提供依據。 

 

2.  評估原則 

 

2.1全面性原則 

 評估內容涵蓋董事在戰略規劃、決策制定、監督管理、風險管理、合規運營
以及與利益相關者溝通等多方面的表現。 

 

2.2客觀性原則 

 評估過程以事實為依據，採用量化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避免主觀偏見，確
保評估結果真實可靠。 

 

2.3保密性原則 

 評估過程及結果嚴格保密，僅在必要範圍內披露，以保護董事的隱私和積極
性。 

 

3. 評估週期 

 

每年進行一次全面的董事表現評估，在財政年度結束後開展，以充分考量董事
在一個完整年度內的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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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主體 

 

4.1 自我評估 

 每位董事根據評估指標對自己的工作表現進行自我評價。 

 

4.2 外部獨立評估 

 若有需要，可外聘專業機構通過問卷調查等方式對董事表現進行評估。 

 

5. 評估指標 

 

5.1 時間投入及貢獻 

 包括董事會會議、專責委員會會議的出席率，以及在會議中的發言質量、提
出建設性意見的數量等。當中將考慮董事現有在主板或 GEM 上市公司董事
職位及該董事其他重大外部事務所涉及時間投入，包括所有需要投入大量時
間、在主板或 GEM 上市公司董事職務以外的外部事務，例子包括在主板或
GEM 以外的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董事職務、全職工作、主要顧問工作、重大
公務職責以及法定機構或非牟利機構董事職務及其他參與。 

 

5.2 戰略貢獻 

 對公司戰略規劃的制定與推動，對行業趨勢的把握和見解，為公司發展提供
前瞻性建議的能力。 

 

5.3 監督職責 

 對管理層的監督力度，對財務報告、內部控制、風險管理等方面的監督效果。 

 

5.4 決策能力 

 在複雜問題面前做出正確、及時決策的能力，決策過程中的分析判斷能力和
風險意識。 

 

5.5 利益相關者關係 

 與股東、員工、客戶、監管機構等利益相關者的溝通與關係維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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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專業素養 

 自身專業知識、技能及工作經驗在公司運營中的應用，持續學習提升專業能
力的表現。 

 

5.7其他因素 

 「其他與董事的個性、品格、獨立性及經驗有關的因素或情況」包括在評估
董事是否能有效履行其職責時應合理考慮的董事個別情況的任何變更或發展。 

 

6. 結果應用 

 

6.1 反饋與發展 

 將評估結果反饋給董事本人，針對其優勢與不足提供個性化的發展建議，如
參加特定培訓課程、參與相關項目等，幫助董事提升履職能力。 

 

6.2 董事會結構優化 

 根據評估結果，綜合考慮董事會的整體構成和職責分工，對董事會成員的任
免、調整提供參考，確保董事會具備多元化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提升整體效
能。 

 

6.3信息披露 

 按照相關規定，在公司年度報告中對董事表現評估的總體情況進行適當披露，
增強公司治理透明度。 

 


